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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龙陵县土地志是龙陵县志的专业志。是记述和反映龙陵县有史

以来关于土地资源，土地利用和开发，土地制度变迁和土地管理等

活动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历史资料。《龙陵县土地志》的出版，是龙

陵县的一件大事。

盛世修志，志载史实。龙陵县土地志遵循略古详今、求实存真

的原则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实

事求是地记述了龙陵土地资源、土地制度演变及土地管理诸方面的

史实，观点正确、资料翔实、体例得当。体现了历史风貌，突出地

方特色。史志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编纂，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

力。先后历经四载，为龙陵全县人民办了-桩开创性的史实。

修志是服务当代，惠及千秋的事业。龙陵县土地志的编写，得

到上级领导关心和支持，县土地局全体人员共同努力，有关单位积

极帮助和支持，县志办精心指导，有识之士热心帮助，修改审定，编

志人员的精心努力、辛勤耕耘，使本志书能在较短时期内完成。

龙陵县土地志的编纂体现众手成书，集体智慧。并为建设龙陵

提供资料。愿在龙陵这块土地上呕心沥血的广大干部、群众、知识

分子、世代子孙，以史为鉴，以史励志，热爱龙陵，研究龙陵，深

刻认识龙陵，建设龙陵，振兴龙陵，使龙陵这块历尽沧桑的广博土

地，发挥其潜能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沿着社会主义建设大道，

继往开来，同心协力，把龙陵建设得更加美好和富裕。

龙陵县土地管理局书记、原局长 徐忠贤

1 999．4



凡 例

一、新编第一部《龙陵县土地志》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。坚持四项

基本原则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为一体。

二、本志书贯彻“求实存真"的修志方针，忠于史实，力求反

映历史的本来面目，成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专业志书。

三、本志书只反映龙陵县土地资源、土地管理、土地开发、土

地制度变革、土地利用的历史诸方面情况。立足于详，避免重复，举

其大端，择其要事，显国土管理的专业特点。

四、本志书体例：采用章、节、目的结构形式。用横排、竖写，

以横为主，横竖结合。以时为经，以事为纬。分事叙述，概而不作，

叙而不议。以述、记、志、录为表现形式。图、表附于章节之中。按

事物性质设章，相同事物不论隶属关系编入一章，在章中设节，按

“事与类从”的要求，立章、节、目排列。章为领属目，目为纵叙目，

从节和子目展开叙述。

五、本志书概述领先，继以大事记。设：土地资源，土地制度，

地籍管理，土地利用规划开发和保护，建设用地管理，法律、法规

宣传、执法监察，教育培训，移民搬迁安置，土地管理机构，九章，

三十二节，9万余字。概述纵叙县情，叙议相辅，概览全书。大事记

纵贯古今，记叙有史以来的大事、要事，以编年体为主，记事本末

体的方法记述。概述、大事记不列入章、节系列。

六本志书本着“详今略古”的原则，有的项目因史料不全，只

作零星叙述。故在编写中年代有远近之分，重在当代，详在土地管

理局成立后。为不割断历史，尽力搜集资料。上限为1 91 2年，下限

截止于1997年。为叙述事件的延续，有少数事件延续至1998年，以
——1～



达到存史、资治作用。

七、本志书所记单位名称及专用述语，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以

后出现时用简称。行政单位名称按历史时代名称记述。

八、本志书中称“解放前，解放后"系指1 949年龙陵县人民政

权建立的前后为界。

九、地名除沿用历史地理名称外，1 983年地名普查后，按地名

普查的标准名称使用。

十、本志书文体为语体文、记述体，只作记述，不作评述，文

字力求朴实，简明通顺，寓观点于记叙中。

十一、历史纪年，以朝代年号通称，用汉字书写，用括弧注明

公元年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直用公元纪年。

十二、本志书资料来源于省、地、县有关档案资料，报刊、图

书和社会采访资料，县、乡(镇)部门的专业调查资料。

十三、志书中的各种数据，历史上的沿用原著，1949年以后来

自统计部门、农村部、农业系统、土壤普查，土地局的资料调查、规

划，林业局的林地资源调查数据，均由上级主管部门验收后的数据

资料。

十四、本志书的计量单位，中华民国前后的均按当时计量单位

书写。1 949年以后的按法定计量单位书写。

十五、数字书写，表示数量的在列表中用阿拉伯数字，用到小

数点后二位，在正文中，表述性语言用汉字书写，百分比用阿拉伯

数字。



概 述

龙陵县地处云南省西部边陲，全县土地面积2，795．79平方公

里。1 997年底全县总人口260．955人。其中：农业人口240，095人。

耕地面积(统计数)396，1 52亩。粮食播种面积523．51 3亩，覆种面

积83．99％。粮食总产量8．605万公斤。辖十个乡(一个民族乡)两

个镇，1 21个行政村(办事处)，其中街道居民办事处一个。国境线

长十九点零四公里。

龙陵县位于高黎贡山南延部份，山区面积占98％，坝区占2％，

而且是河谷、冲积坝。东南部怒江、西部龙川江环县境而过，形成

高山峡谷地貌。境内群山连绵起伏，山峦重叠，河川深切，不同时

期造地运动，呈现许多褶皱、断裂等多种地貌，地形破碎。海拔高

差大，立体气候明显。受怒江峡谷和高黎贡山走向制约，县境东部

光、热条件好，水资源不足。西部夏、秋多雨低温，光热资源欠佳，

水资源丰富。雨热同季，干湿分明，形成独特的高原季风气候和多

种环境小气候。

龙陵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县，居住着汉、傣、傈僳、阿昌、彝

等十八种民族，其中：少数民族人口1 3，025人，占总人口的4．9％。

龙陵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居住，当时的县境属“仆"(哀牢

地)。西汉初至元始四年(公元4年)“越人’’西移县境，以龙川江

一带为“北越"，属哀牢地。

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，经奏请朝庭批准，建龙陵厅。

民国2年(1 91 3)改厅建县。

在历年生产活动中，发现多处火葬墓群及生活残留物，经考察，

表明在4000多年前，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。 ’

龙陵县土地开发较早，为人民白开自种，刀耕火种。明洪武十
一‘——



五年(1382)，于怒江坝设长官司。万历年间设镇安守御千户所，辖

18土舍。清嘉靖年间设地方行政建制。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建

龙陵厅，设卡、练有汛官、驻军及营地、田亩、仓储，以供自耕自

食。田地来源于自垦荒山荒地和经兵燹后流失的耕地。之后地方建

寺庙、书院均有自己的田亩、仓储。田亩租给农民耕种，收取租银。

民国初期，土地沿袭清政府制度。田赋征收，沿清政府旧制。民

国七年(1 91 8)，省财政厅整理赋税委员会颁布《云南省田赋条例》，

全省划一田赋，改征银两为银元，龙陵县负担银元1．704．1 8元。解

放后根据1950年3月发布的《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》征粮。

民国25年(1 936)省国民政府对耕地实行清丈。民国27年

(1 938)，龙陵清丈分处成立，民国28年(1939)7月完成土地清丈，

测量耕地280．877．36亩。土地序号1 38，01 8号，照号发证，分等定

则，征收赋税。

1949年11月龙陵解放，建立县人民政权。接管全县3。540平方

公里土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以土地改革为首要任务。1 951

年～1 956年按不同地区实行内地、缓冲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几种类

型，分六期进行土地改革。1 952年对县境辖区作了调整。将原属龙

陵县辖区怒江东岸的龙洞、等子、思腊三乡11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

保山县(现属施甸县)管辖。将龙川江西岸龙陵所辖的后库村5平

方公里土地划归腾冲管辖，将腾冲龙JIf江东岸所辖的汉弄村5平方

公里土地，划归龙陵县管辖。

随着土地改革的进展，组织农业互助合作，推进土地和其它生

产资料向公有制转化。并初步进行辖区内的荒山荒地调查。组织高

寒、贫困地区人民异地移民开荒，开发沿江亚热带地区。

1 956年的农业互助合作、初级社、高级社，1 958年的人民公社，

完成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化。

1 958年将属龙陵县辖的潞江区13个乡，63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

保山县管辖。将腾冲县辖龙川江东岸的邦焕、大新寨、猛柳、弄铃、

弄福、弄岗计8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龙陵县管辖。
——-·I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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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59年，龙陵县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，初步查清全县土地面积

4，1 25，600亩。其中：红壤土占64．8％，黄壤土占3．5％，棕壤土占

1 2．7％，腐殖碳酸土占1 2％，水稻土占7％。全县有大、小坝子1 7

个，107．300亩。1983年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。历时三年，查清全

县土壤状况，并开展与土地有关的专业调查。查清全县的土地面积

4．1 99．999．7亩。

1 960"-1 980年的土地管理，是以建设用地管理为主，由县民政

局管理。但长达20余年，地政管理更迭无常，处于分散、多头管理。

无论是划拨城镇国有土地，还是征用农地，只须办理征用、划拨手

续，即可无偿使用。对农村、居民建房用地和乡(镇)企业用地疏

于管理，致使地籍废驰，土地权属紊乱，纠纷层出不穷。乱占滥用

土地之风蔓延，土地利用率低。

六十年代以来，县人民政府在省、地、州派员主持下，调解县

际间的土地权属纠纷。经过实地踏勘，合理协商，划清争议界线，订

出调解协议，双方群众满意。对少部分争议地达不成协议的，保持

各自认定的界线及地物标志。再次统一协商，对争议区内的耕地，双

方作飞地处理。

1 980年土地征用划归计委管理，也只是管国家建设项目用地。

其征用手续，随着项目的审批而征用或划拨，仍处于无偿使用，或

付少量的补偿金。农村建房占用土地由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审查报

上级审批。

1 986年6月25日，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。各

级政府相继发出一系列强化土地管理法规，条例将“十分珍惜和合

理利用每寸土地．切实保护耕地"订为我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。龙

陵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政府的指示，组织清理乱占滥用土地行为，党

政干部在城镇占地建房，及小城镇房地产普查等。1 987年中共龙陵

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“龙陵县土地管理局”，把土地管理由多

头分散管理纳入集中统一管理体制。之后建立乡(镇)土地管理所，

统一城乡土地管理体制。土地管理逐步走上依法管理轨道。1 q97年



底县土地管理局有干部职工19人，十二个乡(镇)设有土地管理所，

有专职管理员32人，县乡两级共有土地管理干部职工51人。

1 987年后，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进行土地资源详查、城乡

地籍调查，并依法征用集体土地，进行各项经济和市镇建设、土地

利用规划等工作。建立健全依法的科学管理制度。

1988-----1993年完成土地详查，经过县境接边、边界权属纠纷调

解，查清全县土地总面积2，795．79平方公里，按用地性质分为8个

一级类，32个二级类，36个三级类及耕地分坡度级统计。并绘制了

龙陵县边界结合图、龙陵县土地权属界线图、龙陵县乡(镇)土地

利用现状图，龙陵县土地利用现状图，统计编制全县碎部图斑表册，

经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指导组和地县组成验收组验收，龙陵县

土地详查质量良好。

1 992年县委、政府批准县土地局进行农村宅基地权属调查、面

积勘丈、登记发证。首先在平达乡的平达、平安、小河、河尾、小

田坝五个村试点。在取得经验后全县展开。1993年1 2月完成全县农

村宅基地权属调查、面积勘丈、登记发证。查清权属界址，查处违

法、违纪案件，发放集体土地使用证书45．675本，使广大干部群众

明确宅基地是集体所有，转变宅基地是祖传家业的私有观念，社员

使用集体土地必须申请批准。

1 993年上半年，在省测绘局的帮助下，完成龙陵县城区龙山、白

塔、街道三个居民办事处城镇地籍调查，登记发证1．804宗。1 997

年上半年，完成镇安小城镇地籍调查、登记发证674宗。

1993年根据省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精神，在镇安街子推行小集镇
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。用拍卖资金建设小集镇。1 996年8月，

在龙陵城区、象达乡象达街、勐糯乡勐糯街子等地区分别统一征地、

统一规划，采取拍卖和协议出让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。用收取

的资金，改造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小集镇。

1994年10月，龙陵县人民政府发出《关于有偿出让二荒～低使

用权的决定》。对几年来一些单位和个人大胆探索开发“二荒一低"



(荒山、荒地、低质林地)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路子。在总结提高的

基础上，认定有偿出让“二荒一低"使用权，使这些土地资源得以

充分利用，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到1996年底全县

用出让、租赁、承包、联营等方式，开发“二荒、一低"土地使用

权1400公顷。

1 995年在土地详查、面积分类统计的基础上，根据几年来的土

地使用现状微观变动进行土地变更调查分析，之后每年进行一次土

地变更调查。l997年建立以乡(镇)为单位，村为基础的土地变更

统计初始台帐。服务于土地变更调查统计。

自县土地局成立以来，为加强土地管理，依法用地、广泛深人

持久的宣传贯彻土地国情国策和法律、法规教育，并通过广播、电

视、公告、布告、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。从l 987年起，每年的“土

地日”都在全县范围内，张贴爱护土地、保护耕地、节约每寸土地

的标语、布标。在重要交通要道口、村镇街道，设固定性标语、公

告。通过宣传使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

基本国策观念深入人心，加深干部、职工、群众对我国人多地少忧

患意识和依法用地、依法管地的法制观念。 t一

1 995年上半年，县土地局配合国资局，对全县国营企业，进行

资产评估。1997年在国有资产评估的基础上，委托云南省财贸学院

信息与不动产研究所、云南地价评估事务所，对县城区土地定级与

基准地价测算。

1 995年7月至1 2月，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，开展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。首先在镇安镇试点，培训队伍，取得经验后分乡(镇)全

面铺开。经半年的工作，本着土地利用总体动态平衡的原则，认真

分析土地利用现状及分布、土地面积与结构、土地利用特点及存在

问题。进行适宜性评价、需求量预测。按照土地利用方针及目标、部

门发展规划、县十年发展规划，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同时开展

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。规划出基本农田保护区6l 4片、980块、2l 245

公顷，占耕地面积的47．5％。



l 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

社会主义经济市场道路。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土地，从1987年～1997

年底的11年，为国家建设、集体建设、城镇建设、农村居民建设等，

共征用土地1，357．1公顷。其中：耕地1，189．2公顷，非耕地167．9

公顷。

1996年为开展重点工程建设的移民搬迁安置和高寒贫瘠地区

的脱贫，组织异地移民搬迁，开发热区。县委、政府决定成立移民

搬迁安置办公室，设在县土地管理局。组织对水利建设工程，交通

建设工程，工业、企业建设工程，移民搬迁和高寒贫瘠山区人民异

地移民搬迁，开发热区，发展经济，加快致富步伐。

为加强土地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，从1986年以来，组织开展非

农业建设用地清查、房地产普查，城镇机关干部、职工从1982年以

来占地建房和强占沟渠、道路、影响公共设施，及其它违反土地征

管行为进行清查。对违法占地的，根据情节、按有关政策进行处理，

刹住乱占滥用土地行为。

从1991年以来，开展创“三无"(无违法用地、无违法批地、无

违法管地)乡(镇)活动，1 995年全县十二个乡(镇)，有八个乡

(镇)实现“三无"。

1 994年2月，清理国有土地自发交易，经过清查，从1991～1993

年底，擅自买地建房 买建房证建房和批东占西、未批就占、少批

多占违法行为，作了补缴税款，处以罚款、补办手续，农户擅自买

卖土地补缴农业社积累金等的处理。



大 事 记

清朝时期

△清嘉靖年间，厅臣刘继桂设河头练卡，拨李姓买获沐氐勋庄，

年收谷1．200箩，永给练食。

△清嘉靖年间，象达伙头地昔设汛官一员，驻兵50名，有营地、

田亩、仓储。

△咸丰初年前厅岳宗安设五练卡(勐蚌、勐堆、大硝河、芦根

河、等谷)，准自耕自食，尚给边防银两，耕食自由。

△乾隆三十五年(1 770)，奏请朝庭批准，始建龙陵厅。

△乾隆三十六年，改木城卡安练，驻兵70名，就地筹粮，自耕

田有勐戛田幸弄田、南线章田、勐稳项小田、勐旺党练田、邓忠田。

民国时期

△民国2年(1 91 3)，龙陵改厅建县。 ．

△民国7年(1 91 8)，省财政厅改田赋收银两为银元，龙陵县负

担银元1．704．1 8元。

△民国26年(1937年)10月，龙陵县成立土地清丈分处，办

公地点设在文昌宫。

△国民27年(1 938)省建设厅统计，龙陵县土地面积为22500

平方里。

△民国28年(1 939)2月，龙陵县土地清丈工作结束，全县有

总耕地280。877．36亩。

△民国33年(1 944)1 0月，征镇安镇大坝土地41．36商，建远
——l l——



征军飞机场，征地41．36‘亩，建远征军管理人员食宿站。

△民国34年(1 945)1月，中印输油管道龙陵段完工，在大坝

征地36．36亩，设管道管理站。

△民国36年(1947)，省政府统计室统计，龙陵县土地面积为

22，500平方里。

△当年，龙陵县与梁河设治局境界发生山林权属争执，经调解，

双方9月立约生效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

△1949年11月，龙陵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，接管土地面积3540

平方公里。

△1 951年1 0月，龙陵县开始土地改革。

△1 951年10月，将龙陵县龙洞、等子、思腊3个乡划归保山县，

面积11 0平方公里。将龙陵县下龙乡后库村划归腾冲县，面积5平

方公里。将腾冲县的汉弄村划归龙陵县，面积5平方公里。

△1 953～1 954年为镇安驻军两次征用稻田538亩，山地150
．．jL．

田。

△1953,--．1957年，县民政局为学校建设征地143．45亩，为企事

业单位征地1 32．48亩，为粮食部门解决仓库征地44．68亩，为交通

建设征地28．20亩，为市镇建设征地21．1 9亩，为卫生事业征地

8．1 8亩。

△1954年，县委派出工作组，分别到潞江坝的朋岗、大寨、党

莱3个乡进行宜农荒地调查。

△1956年1月，龙陵县土地改革工作结束。

△1956年秋至1957年春，龙陵县从大硝河、镇东、勐蚌等24

个乡中，移民3511户，到勐糯、碧寨、潞江开荒3万亩。

△1956年，县民政局为镇安驻军征地410亩。

△1 956年12月，全县试办91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土地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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